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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动落实消防救援人员优待优先政策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属开发区管委会,市政府各部门:

为充分发挥我市消防救援队伍的应急救援主力军和国家队作

用,根据«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‹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

援队伍框架方案›的通知»(中办发〔２０１８〕)５０号)精神,针对消防

救援队伍高风险、高强度和２４小时驻勤备战等职业特点,现就落

实消防救援人员优待优先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重大节日期间,地方党委和政府安排走访慰问消防救援队

伍.

二、在客运站、火车站设置明显的消防救援人员优先标识,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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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与现役军人同等优待政策,确保消防救援人员可凭有效证件优

先购票、通行.

三、在医院门诊挂号、收费、取药窗口设置明显的消防救援人

员优先标识,继续落实消防救援人员就医急症绿色通道.

四、在政府定价的公园、博物馆、展览馆和风景名胜区设置消

防救援人员优先标识,保持原有优待政策.

五、消防救援人员家属随调保持原有优待政策,为符合条件的

消防救援人员及其家属办理落户,优先为其家属安排工作.

六、全市消防救援人员子女入学继续参照«山东省‹军人子女

教育优待办法›实施细则»及其补充通知精神予以照顾安排,参照

高风险、高危害岗位工作的军人子女待遇执行.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要参照本通知精神

出台相应的消防救援人员优待优先政策,待上级新的优待保障政

策出台后,按照新的政策执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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